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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人口販運是目前全世界共同面對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數據，被販運

者全球估計每年約有 60 萬至 80 萬人，人口販運的犯罪利益估計每年約有 130

億美金，約合新台幣 4,030 億元。由於人口販運已非單一國家內部之事務，在全

球化的風潮下，人口快速的移動，跨國人口販運成為各國必須正視的重要人權

議題。 

 

我國由於兩岸關係複雜、地緣及社會結構因素，致使偷渡來台、虛偽結婚、

人蛇集團、人口販運等情形交錯並存，臺灣成為人口販運的目的國、轉運站及

輸出國，不法人蛇集團進行非法偷渡或販運，從中牟利，嚴重傷害人權、影響

治安。為防制此項跨國性犯罪，政府透過「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整

合各部會力量，並配合 98年 6月 1日施行之人口販運防制法，統合各部會力量

全力執行防制工作，期以查緝起訴(Prosecution)、保護(Protection)、預防

(Prevention)、國際交流與合作（Partnership）之「4P」整體防制策略面向，

落實執行防制人口販運工作。 

 

我國防制人口販運整體作為，透過跨部會的努力，已見具體成效，在 2010、

2011、2012及 2013年美國國務院公布之人口販運報告中連續 4年被列為成效最

佳之第 1 級國家；為賡續辦理防制工作，並有效消除人口販運犯罪，入出國及

移民署業已於本（102）年 6月 5日辦理第 1梯次跨部會防制人口販運通識教育

訓練，就人口販運之政策面、實務面與法制面等進行探討，以強化實務工作人

員之專業知能；為借鏡美國之查緝經驗，本研習營特與美國國土安全部移民執

法局（ICE）合辦，希望藉由課程培養各相關單位種籽教官，作為各單位辦理人

口販運案件之諮詢窗口，以及與中央部會各窗口對話之管道，並結合各單位的

力量共同推動防制工作，期許台灣成為亞洲地區打擊人口販運的標竿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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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防制人口販運諮詢網絡研習營議程表 

台北福華大飯店 B2宴會廳一區 

日期: 102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 

時間 議程內容 講師 

08:30-09:00 Registration 學員報到 

開訓典禮 

09:00-09:30 

Welcome Introduction by NIA Director-General, AIT Director Christopher & 

HSI Wally Tsui 

移民署署長、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調查副聯絡官崔

友華致詞 

09:30-10:30 

Class Session 1 

Human Trafficking Investigation Techniques  

人口販運調查技巧 

( HSI ) 
 Dennis M. Davidson 

10:30-10:45 Coffee Break 茶敘 

10:45-11:45 

Class Session 2  

Victim Centered Approach to Trafficking 

以人口販運被害人為中心的研究方式 

( HSI ) 

Wally Tsui & 

Sam Tsui 

11:45-13:15 Lunch 午餐 

13:15-14:15 

Class Session 3  

Cyber / Child Exploitation & Trafficking  

網路犯罪及人口販運 

( HSI ) 

Melissa M. Coffey 

14:15-15:15 

Class Session 4  

DS/RSO Role in Trafficking Investigations  

外交安全局/安全組在人口販運案件調查中的角色 

( DS/RSO ) 

Daniel F. Westlake 

15:15-15:30 Coffee Break 茶敘 

15:30-16:30 

Class Session 5  

Trafficking Victims Perspective  

人口販運被害人觀點 

人口販運被害人 

16:30~ Wrap-up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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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防制人口販運諮詢網絡研習營議程表 

台北福華大飯店 B2宴會廳一區 

日期: 102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二) 

時間 議程內容 講師 

08:45-09:00 Reporting / Registration 學員報到 

09:00-10:00 

Investigation & Prosecut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Cases in Taiwan 

臺灣人口販運案件偵查及起訴案例 

桃園地檢署 

黃榮德檢察官 

10:00-10:15 Coffee Break 茶敘 

10:15-11:15 
Taiwan’s Human Trafficking Prevention Law 

臺灣人口販運防制法相關法令探討 

新竹地檢署 

陳佳秀主任檢察官 

11:15-11:45 
Workshop Groups & Exercise Explanation 

分組練習說明 

( HSI ) 

Wally Tsui 

11:45-13:15 Lunch 午餐 

13:15-14:30 

Report to Workshop Break-Out Group Exercises  

分組練習(小組活動-4 樓會議室) 

第一組-401 

第二組-402 

第三組-406 

(HSI)  

Task Force Activity 

14:30-14:45 Coffee Break 茶敘 

14:45-15:15 
Group 1 Presentation (Sex Trafficking Case ) 

第 1 組報告 (性販運案件) 

( HSI ) 

Dennis M. Davidson 

15:15-15:45 
Group 2 Presentation (Labor Trafficking Case) 

第 2 組報告 (勞力販運案件) 

( HSI ) 

Wally Tsui 

15:45-16:15 
Group 3 Presentation (Cyber / Child Exploitation) 

第 3 組報告 (網路/兒童剝削) 

( HSI ) 

Melissa M. Coffey 

16:15-16:30 
Wrap-up / Photographs 

閉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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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人口販運防制法  

 
法規沿革：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9281 號令公布全文 45 條

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行政院院臺治字第 0980029315C 號函發布；定自九十八年六

月一日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防制人口販運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人口販運： 

（一）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器官，而以強暴、脅

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

要文件、利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募、

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或以前述方法使之

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而

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或使未

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人口販運罪：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勞動基準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或其他相關之罪。 

三、不當債務約束：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使其從事性交

易、提供勞務或摘取其器官，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人口販運防制政策、法規與方案之研究、規劃、訂定、宣導及執行。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人口販運防制事項之協調及督導。 

三、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與犯罪案件之移送、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人口販運被害人人身

安全之保護等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 

四、非持有事由為來臺工作之停留或居留簽證（以下簡稱工作簽證）之人口販運被害人權益

保障、安置保護、資源整合與轉介、推動、督導及執行。 

五、人口販運防制預防宣導與相關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 

六、地方政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人口販運防制業務之輔導及協助。 

七、人口販運案件資料之統整及公布。 

八、國際人口販運防制業務之聯繫、交流及合作。 

九、 其他全國性人口販運防制有關事項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第  四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召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聯繫會議，並指定專 

責機關或單位，整合所屬警政、衛政、社政、勞政與其他執行人口販運防制業務之機關、單

位及人力，並協調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各專勤隊或服務站，辦理下列事項，必要時，

並得請求司法機關協助： 

一、中央人口販運防制政策、法規與方案之執行及相關資源之整合。 

二、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與犯罪案件之移送、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及人身安全保護之執行。 

三、人口販運被害人指定傳染病篩檢、就醫診療、驗傷與採證、心理諮商及心理治療之協助

提供。 

四、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安置保護及安置機構之監督、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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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口販運被害人就業服務、就業促進與保障、勞動權益、職場安全及其他相關權益之規

劃、執行。 

六、人口販運案件資料之統計。 

七、其他與人口販運防制有關事項之執行。 

第  五  條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辦理；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法務主管機關：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法制事項、人口販運罪之偵查與起訴之規劃、推動

及督導。 

二、衛生主管機關：人口販運被害人指定傳染病篩檢、就醫診療、驗傷與採證、心理諮商與

心理治療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三、勞工主管機關：人口販運被害人就業服務、就業促進與保障、勞動權益與職場安全衛生

等政策、法規與方案之擬訂、修正、持有工作簽證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安置保護、工作許可核

發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 

四、海岸巡防主管機關：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與犯罪案件之移送、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

人口販運被害人人身安全保護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 

五、大陸事務主管機關：人口販運案件涉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及其相關事項之協調、聯

繫及督導。 

六、外交主管機關：人口販運案件與人口販運防制涉外事件之協調、聯繫、國際情報交流共

享、雙邊國家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七、其他人口販運防制措施，由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規劃辦理。 

第二章       預防及鑑別 

第  六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結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積

極辦理人口販運之宣導、偵查、救援、保護、安置及送返原籍國(地)等相關業務，並與國際

政府或非政府組織辦理各項合作事宜，致力杜絕人口販運案件。 

第  七  條  辦理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偵查、審理、被害人鑑別、救援、保護及安

置等人員應經相關專業訓練。 

第  八  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及協助辦理人口販運案件之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

於人口販運案件偵查、審理期間，人身安全有危險之虞者，司法警察機關應派員執行安全維

護。 

第  九  條  警察人員、移民管理人員、勞政人員、社政人員、醫事人員、民政人員、

戶政人員、教育人員、觀光業及移民業務機構從業人員或其他執行人口販運防制業務人員，

在執行職務時，發現有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應立即通報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接

獲通報後，應即接辦處理及採取相關保護措施。 

前項以外之人知悉有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時，得通報當地司法警察機關。 

前二項通報人之姓名、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第  十  條  司法警察機關及勞工主管機關應設置檢舉通報窗口或報案專線。 

 

第  十一 條  司法警察機關查獲或受理經通報之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時，應即進行人口

販運被害人之鑑別。 

檢察官偵查中，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時，應即進行被害人之鑑別；法院審理中，知悉有人

口販運嫌疑者，應立即移請檢察官處理。 

司法警察、檢察官於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中，必要時，得請求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亦得請求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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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人員實施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前，應告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後續處理流程及相關保護

措施。 

第三章     被害人保護 

第  十二 條  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有診療必要者，司法警察應即通知轄區衛生主管機

關，並協助護送其至當地醫療機構接受診療及指定傳染病之篩檢。 

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經篩檢無傳染之虞者，由司法警察機關協助依本法或其他相關法律提供

安置保護或予以收容。 

第  十三 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民，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評估有安置保護之必要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第十七條規定提供安置

保護。 

第  十四 條  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

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有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者，應依第十七條規定提供安置

保護。其無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者，於依第十一條規定完成鑑別前，應與違反入出國(境)

管理法規受收容之人分別收容，並得依第十七條規定提供協助。 

第  十五 條  依前條分別收容之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者，

應依第十七條規定提供安置保護，不適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八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有關收容之規定。 

依前條安置保護之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者，應繼續依第十七條規

定提供安置保護。 

第  十六 條  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且無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核發六個月以下效期之臨時停留許可。 

第  十七 條  各級主管機關、勞工主管機關對於安置保護之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人

口販運被害人，應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提供下列協助： 

一、人身安全保護。 

二、必要之醫療協助。 

三、通譯服務。 

四、法律協助。 

五、心理輔導及諮詢服務。 

六、於案件偵查或審理中陪同接受詢(訊)問。 

七、必要之經濟補助。 

八、其他必要之協助。 

各級主管機關、勞工主管機關為安置保護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應設置或

指定適當處所為之；其安置保護程序、管理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八 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提供協助所需之費用及送返原籍國（地）之費用，應

由加害人負擔；加害人有數人者，應負連帶責任。 

前項應由加害人負擔之費用，由負責安置保護之各級主管機關或勞工主管機關命加害人限期

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十九 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無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經安置保護並核發臨時停留許可

後，有擅離安置處所或違反法規情事，經各級主管機關、勞工主管機關認定為情節重大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臨時停留許可，並得予以收容或遣送出境。 

依前項規定遣送出境前，應先經司法機關同意。 

第  二十 條  為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或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兒童或少年，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優先適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予以安置保護；該條例未規定者，適用本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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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查獲疑似從事性交易。 

二、有前款所定情形，經法院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審理認有從事性交易。 

第 二十一 條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人口販運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

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政府機關公示有關人口販運案件之文書時，不得揭露前項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個人身分資訊。 

第 二十二 條  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

報導或記載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 

二、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 

前項但書規定，於人口販運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者，不適用之。 

第 二十三 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審理時到場作證，陳述自己見聞

之犯罪或事證，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除依本法相關規定保護外，其不符證人保護法規定

者，得準用證人保護法第四條至第十四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 

人口販運犯罪案件之檢舉人、告發人、告訴人或被害人，經檢察官或法官認有保護之必要者， 

準用證人保護法第四條至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 

第 二十四 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偵查或審理中受訊問或詰問時，其法定代理人、配偶、

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陪同在

場，並陳述意見；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亦同。 

前項規定，於得陪同在場之人為人口販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不適用之。 

第 二十五 條  於偵查或審判中對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訊問、詰問或對質，得依聲請或依

職權在法庭外為之，或利用聲音、影像傳真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方式將被害人與被告

隔離。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境外時，得於我國駐外使領館或代表處內，利用聲音、影像傳真之科技設

備為訊問、詰問。 

第 二十六 條  司法警察、檢察官、法院於調查、偵查及審理期間，應注意人口販運被

害人之人身安全，必要時應將被害人與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隔離。 

第 二十七 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審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

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一、因身心創傷無法陳述。 

二、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述。 

三、非在臺灣地區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 

第 二十八 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無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經核發六個月以下效期之臨時停留

許可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案件偵辦或審理情形，延長其臨時停(居)留許可。 

前項人口販運被害人持有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案件偵辦或審理情

形，延長其停(居)留許可。 

人口販運被害人因協助偵查或審判而於送返原籍國（地）後人身安全有危險之虞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專案許可人口販運被害人停留、居留。其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每年居住超過

二百七十日者，得申請永久居留。專案許可人口販運被害人停留、居留及申請永久居留之程

序、應備文件、資格條件、核發證件種類、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口販運被害人得逕向中央勞工主管機關申請工作許可，不受就業服務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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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一條規定之限制，其許可工作期間，不得逾停（居）

留許可期間。 

前項申請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十九 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因被販運而觸犯其他刑罰或行政罰規定者，得減輕或免

除其責任。 

第  三十 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者，經司法機關認無繼續協助偵查或審理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 

協調相關機關或民間團體，聯繫被害人原籍國（地）之政府機關、駐華使領館或授權機構、

非政府組織或其家屬，儘速安排將其安全送返原籍國（地）。 

第四章     罰則 

第 三十一 條  意圖營利，利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

人從事性交易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金。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三十二 條  意圖營利，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金。 

意圖營利，利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

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三十三 條  意圖營利，招募、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

八歲之人，使之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百萬元以下罰金。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三十四 條  意圖營利，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詐術、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摘取他人器官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

以下罰金。 

意圖營利，利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摘取他人器官者，處五

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金。 

意圖營利，招募、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摘取其器

官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金。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三十五 條  犯人口販運罪者，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利益，除應發還被害人外，

不問屬於加害人與否，沒收之。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利益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 

依第一項沒收之現金及變賣所得，由法務部撥交中央主管機關，作為補償人口販運被害人之

用。 

前項沒收之現金及變賣所得撥交及人口販運被害人補償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

定之。 

第 三十六 條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人口販運罪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 三十七 條  犯人口販運罪自首或於偵查中自白，並提供資料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

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三十八 條  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該條所定物品或採行其他必要之處置；其經命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之。但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必

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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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九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 

行業務犯人口販運罪者，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人口販運罪所定罰金。但法人之代表人

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第  四十 條  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所有人、營運人或船長、機長、

其他運輸工具駕駛人從事人口販運之運送行為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處該中華民國船舶、

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一定期間停駛，或廢止其有關證照，並得停止或廢止該船長、機長或

駕駛人之職業證照或資格。 

第 四十一 條  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九條第一項通報責任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 四十二 條  本法於中華民國領域外犯本法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之罪適用之。 

第五章     附則 

第 四十三 條  本法規定，於軍事法院及軍事檢察官受理之人口販運罪案件，準用之。 

第 四十四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四十五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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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人口販運防制法施行細則  
 

法規沿革：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一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80959972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80959985 號令定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人口販運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依本法處理人口販運被害人（以下簡稱被害人）相關事務，應以被害人

之最佳利益為優先考量。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指經司法警察或（軍事）檢察官合理懷

疑係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人口販運之被害人，而尚未完成鑑別者。 

第  四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

稱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指綜合考量被害人實際勞動所得報酬與其工時、工作內容、工作場

所、工作環境等勞動條件相較顯不合理者。 

第  五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器官，其

類目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 

第  六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目、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及第

三十四條第二項所稱利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指人口販運加害人利用被害人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身處異鄉、語言不通，或其他相當情形之弱勢處境。 

第  七  條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所定相關專業人員，包括下列人員： 

一、辦理人口販運案件查緝、偵查、被害人鑑別、救援、保護及安置之人員。 

二、通譯人員。 

三、心理輔導人員。 

四、醫師。 

五、護理人員。 

六、就業輔導員。 

本法第八條及第十一條第三項所稱相關專業人員，指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人員。 

第  八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法第四條規定，每半年邀集當地移民、警政、

社政、教育、衛生、勞政、檢察及新聞等相關機關或單位，召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聯繫會議，

研議辦理該條各款所定事項；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協調聯繫會議。 

第  九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三款、第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指定傳染病，

包括結核病、梅毒、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或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篩檢之傳染病。 

第  十  條  本法第八條、第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社工人員，包括

下列人員： 

一、各主管機關編制內或聘僱之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員及社會行政人員。 

二、受各主管機關委託之民間團體之社會工作師及社會工作員。 

三、其他受各主管機關委託辦理社會工作業務之適當人員。 

第  十一 條  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受理通報之當地司法警察機關，應將

受理通報之電話、傳真號碼或其他聯絡方式予以公告，並公開於資訊網路。 

第  十二 條  受理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通報之司法警察機關，對通報人之身分

資料應另行密封。 

第  十三 條  本法第九條第三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其他足

資識別身分之資料、資訊，包括其照片、影像、聲音、證件號碼、住址、就讀學校班級或其

親屬姓名、關係等個人基本資料。 

第  十四 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被害人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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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政府機關，包括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所

屬之實(試)驗、研究、文教、醫療及特種基金管理等機構。 

第  十六 條  本細則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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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保護管理規則  
 

法規沿革：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一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8095997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7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80959985 號令定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人口販運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人口販運被害人（以下簡稱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依其身分由下列機

關安置保護之。 

一、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地方主管機關。 

二、非持有事由為來臺工作之停留或居留簽證（以下簡稱工作簽證）者：中央主管機關。 

三、持有工作簽證者：中央勞工主管機關。 

前項機關辦理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之安置保護事項，得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團體辦理。 

第  三  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勞工主管機關應設置或指 定適

當處所，得視實際情形合併設置，並得採行公設民營、委託民間或其他方式辦理。 

第  四  條  司法警察機關於轉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至安置處所前，應依其身分，

分別聯繫第二條第一項各主管機關或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各專勤隊，協商護送、交接

及安置事宜。 

第  五  條  安置處所應將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以男女區隔方式安置之。 

安置處所為管理及規範其日常生活作息，應訂定生活公約，並送各該安置處所主管機關備查。 

生活公約應以中英文並列記載，於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入所時簽訂遵守之，內容應包含下列

事項： 

一、安置處所安全維護及保密義務規定。 

二、安置處所門禁管理及進出時間規定。 

三、通訊及訪客規定。 

四、不得有喧嘩、爭吵、飲酒、賭博、違抗管理命令、妨害安置保護秩序、傷害他人生命或

身體及破壞毀損公物等行為。 

五、其他應遵守及注意事項。 

前項生活公約應張貼或懸掛於安置處所內易見之處。 

第  六  條  安置處所對於違反生活公約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應先予制止，並得

報請安置處所主管機關為下列必要之處置： 

一、訓誡。 

二、禁打電話。 

三、停止會見。 

四、勞動服務。 

安置處所主管機關為前項各款處置時，應以書面為之，並應符合比例原則。 

第  七  條  安置處所於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入所後，應告知下列事項： 

一、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二、提供必要之醫療協助、通譯服務、法律協助、心理輔導及諮商服務。 

三、於案件偵查或審理中陪同接受詢（訊）問。 

四、必要之經濟補助。 

五、其他必要之協助。 

安置處所對於已取得工作許可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應記錄其雇主、聯絡方式、工作地點

及工作性 

 

質等資料；對於未取得工作許可之被害人應告知其不得非法工作。 

第  八  條  安置處所對於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有擅離安置處所或違反法規情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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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個案資料、違反時間、經過及後續處理情形報請各該主管機關審查。 

各該主管機關經審查後，認定其有違反規定情形者，準用第六條規定辦理。但違反規定情節

重大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之。 

第  九  條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暫不予安置： 

一、拒絕接受安置。 

二、經依本法第十二條指定傳染病篩檢有傳染之虞。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安置處所應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提供適當協助。 

第  十  條  安置處所應視需要提供、轉介或安排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技能訓練、生

活適應、語言或其他訓練課程。 

第  十一 條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於案件偵查、審理期間，需作證或接受詢（訊）問

時，安置處所得請求移送案件之司法警察機關執行安全護送工作。 

前項請求，移送案件之司法警察機關不得拒絕。 

第  十二 條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有至醫療機構診療之必要時，安置處所應指派專人

陪同，並提供必要協助。 

第  十三 條  被害人符合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情事者，安置處所應於

其停（居）留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協助被害人辦理停（居）留期限延長事宜。 

第  十四 條  被害人持有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臨時停

留許可，安置處所應依其意願協助向中央勞工主管機關申請工作許可。 

第  十五 條  安置處所應製作下列表冊，建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檔案： 

一、名冊（含基本資料、入所案情簡述、移送機關單位及承辦人姓名聯絡電話） 

二、日常生活狀況簡要紀錄。 

三、會見親友紀錄。 

四、疾病及就醫紀錄。 

五、接受法院、檢察官訊問之紀錄。 

六、接受法律協助、心理輔導及諮詢服務、經濟補助及其他協助之個案紀錄。 

七、停（居）留許可期限。 

八、安置結束出所相關紀錄。 

第  十六 條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結束安置出所時，安置處所應於出所後一個工作日

內通知安置處所主管機關。 

被害人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遣送出境及第三十條規定送返原籍國（地）時，及疑似被害人因

案件偵辦而轉換身分，安置處所應於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出所前協調相關機關協助辦理之。 

第  十七 條  本規則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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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人口販運案件處理流程 
 

法務部 980720 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第 13 次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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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980720 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第 13 次會議修正通過 

 

人口販運案件處理流程 
作業內容說明 

一、接獲通報或主動發現疑似案件：  

(一)一般公務機關或民間團體發現者，通報轄區司法警察機關依權責處理。  

(二)司法警察機關主動發現者，由發現機關依權責處理。  

二、司法警察派員處理並立即鑑別被害人： 

(一)司法警察機關應依機關訂定之受理通報案件處理流程，派員受理通報並初步進行案

件調查。 

(二)司法警察初步進行案件調查時，應立即依據法務部頒訂之「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

則」進行被害人鑑別。進行鑑別時，必要時得請求通譯人員、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

協助。 

三、非被害人處置方式：司法警察機關初步鑑別為非被害人，應依現行法令規定辦理。 

四、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處置方式： 

(一)司法警察機關初步鑑別為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有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進入安置

保服務。 

(二)司法警察機關初步鑑別為疑似被害人(無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進入分別收容。 

(三)第 1 項被害人及有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之疑似被害人依其身分由下列機關安置保

護：  

1、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地方社政或勞政主管機關。 

2、非持有事由為來臺工作之停留或居留簽證（以下簡稱工作簽證）者：中央主管機關(移

民署)。 

3、持有工作簽證者：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勞委會)。 

4、兒童或少年經查獲從事性交易者：優先適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予以安置保護

(地方社政主管機關)。 

(四)辦理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安置保護，或疑似被害人分別收容之聯繫方式：  

1、非持工作簽證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安置保護：聯繫移民署各地專勤隊轉介安置。 

2、持工作簽證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安置保護：聯繫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工主機關轉介

安置。 

3、無合法有效停居留許可之疑似被害人分別收容：聯繫移民署各地專勤隊辦理分別收容

事宜。 五、深入清詢鑑別確認： 

(一)依第四項予以安置保護或分別收容之疑似被害人，依「司法警察機關辦理人口販運

案件協調聯繫要點」第 5點規定，司法警察機關應於 30日內完成鑑別，並依確認之身分

辦理後續安 置保護、收容遣送或其他處置作為。 

(二)司法警察人員深入清詢鑑別確認被害人時，如有疑義，應與檢察官研商。 

(三)深入清詢時，得請求通譯人員、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六、司法警察機關擴大調查人口販運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一)受理通報或主動發現疑似案件之司法警察機關，應指派專責人員對被害人深入清

詢，以釐 清幕後犯罪集團之相關情資，向上追源。經司法警察判斷為人口販運案件者，

於該案件移送 檢察機關時，應於移送書上載明「人口販運案件」，並檢附人口販運被害

人鑑別參考指標。 

(二)司法警察機關初步鑑別為被害人，應於移送書上記載其為人口販運被害人；被害人

如因被 販運另涉刑事案件，亦應於移送書上記載其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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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檢察機關偵辦中確認是被害人： 

(一)經司法警察機關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依規定安置保護，檢察官於偵查過程中，

認其 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即通知原移送機關，將其由安置處所移出，並依法為必

要之處分。 

(二)經司法警察機關鑑別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而收容於收容處所者，檢察官於偵查過程

中，認 其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即通知原移送機關，依規定安置保護。 

八、被害人安全作證： 

(一)偵審期間，對有意願且有能力指證幕後犯罪集團之被害人，安置機關必要時可與各

司法警 察機關單一窗口協調派員執行出庭作證安全維護。 

(一)偵審期間，對無意願或無法提供進一步具體事證之被害人，應儘速排將其安全送返

原籍國（地）。 

九、安全送返： 

案件偵審終結或經司法機關認無繼續協助偵審必要時，應儘速將其安全送返原籍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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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人口販運案件偵查流程 
法務部 980817 法檢字第 0980803504 號函頒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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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 
 

法務部 96.3.27 法檢字第 0960801085 號函制定 

法務部 98.2.13 法檢字第 0980800534 號函修正 

一、 為發覺潛在之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予以明確鑑別，以有效追查人口 販運案件，並提供

被害人合 

適之保護措施，爰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所稱之人口販運，係指： 

（一）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器官，而以強暴、

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 詐術、故意隱暪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

扣留重要文件、利 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 法，

從事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 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

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性交易、勞動 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 作或摘取其器官，

而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 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

或使未滿十八歲之 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三、 司法警察人員於調查案件時，應注意相關人員是否有下列疑似人口 販運被害人之情形： 

 （一）為未滿十八歲之人。 

（二）身體有遭受暴力或被虐待之跡象者。 

（三）身分證明或旅行文件被扣留者。 

（四）被限制自由，無法任意離開或出入均有他人陪同者。 

（五）無法任意與他人通訊者。 

（六）接受司法警察人員詢問之證詞顯係被人教導者。 

（七）薪資或性交易所得遭到不當剋扣者。 

（八）其他有可能遭受人口販運之跡象。 

對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應參照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如附 件），綜合判斷是否

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四、 司法警察人員於詢問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及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態 度應懇切，並應告

知後續處理流程及相關保護措施。 前項情形必要時得請求社工人員、通譯人員或相關

專業人員協助。 

五、 司法警察人員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時，如有疑義，應與檢察官 研商。 

六、 經司法警察人員判斷為人口販運案件者，於該案件移送(報告)檢察 機關時，應於移送

(報告)書上載明「人口販運案件」，並檢附人口 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 

人口販運被害人如因被販運另涉刑事案件，亦應於移送書上記載其 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司法警察人員於案件調查期間，應注意人口販運被害人之人身安 全，必要時應將被害

人與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隔離。 

七、 經司法警察人員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者，司法警察機關應立即連 繫移民、社政、勞

政或衛政機關，安排合適之安置處所。 

 

八、 司法警察人員於調查案件過程中，應隨時視案情之進展，依第二點、 第三點之規定鑑

別是否為人口販運被害人。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 人者，應即依第七點之規定辦理。 

九、 經司法警察機關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並依第七點之規定安置 者，檢察官於偵查過

程中，認其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即通知 原移送機關，將其由安置處所移出，並

依法為必要之處分。經司法警察機關鑑別非屬人口販運被害人而收容於收容處所者，檢 

察官於偵查過程中，認其屬人口販運被害人時，應即通知原移送機 關，依第七點之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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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附件 
十一、 法務部 96.3.27 法檢字第 0960801085 號函制定 

十二、 法務部 98.2.13 法檢字第 0980800534 號函修正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 代碼: 

被害人姓名  國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使用語言  

護照號碼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居留證號碼： 

國內住居所  

是否安置 □是，安置處所： 

□否，現於何處： 

十三、  

剝削目的 (是否遭剝削? □是  □否) 

□性剝削 □是否從事性交易? 

 

□勞力剝削        

 

□其從事之勞動是否與其實際獲得之報酬顯不相當? 

(參考要領： 

1.其工作情形為何？ 

（工作內容？每日工時？加班情形？可否拒絕加班？工作環境如何？有

無提供安全措施或裝備？是否須負擔約定工作項目以外之工作？） 

2.其實際取得報酬之情形為何？ 

（實際獲得之報酬是否與約定金額相符？有無遭到剋扣？是否無法掌控

己身之工作所得？能否取得加班費？） 

3.其工作與實際獲得之報酬是否顯不相當? 

(同樣工作條件下可獲得之合理報酬為何?剋扣報酬之情形是否合理?其

實際獲得之報酬與其提供之勞務相較，衡諸客觀一般人之通念是否顯不

相當？是否為被害人主觀所難以接受?) 

□器官摘取 □是否遭摘除器官?如是，遭摘除何器官?_________ 

不法手段（是否遭不法手段對待？□是 □否） 

□強暴 

□脅迫 

□恐嚇 

□拘禁 

□監控 

□藥劑 

□催眠術 

□詐術 

□故意隱暪

重要資訊 

□不當債務

約束 

□扣留重要

文件  

參考要領：  

1.有無遭受性侵害?  

2.有無遭到毆打或虐待?疾病或傷害有無受到合理之醫療照護？ 

3.其自身或家人有無受到恐嚇威脅? 

4.是否被限制於工作處所？工作處所有無上鎖？有無他人監控?有無監視設

備?  

5.是否不得任意離開工作處所？離開時有無他人在旁監控？ 

6.若拒絕工作或離開，是否擔心自己或親友之安全？ 

7.旅行及身分證明等重要文件可否自行保管? 

8.是否無法任意與親友或他人通訊？進行通訊時是否遭到監控？ 

9.工作內容是否與約定不符？是否遭指派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有無遭到欺

騙?有關 

   工作內容之重要資訊是否遭受隱暪？ 

10.有無被迫或遭誘騙服用藥物或施用毒品?是否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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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他人 

不能、不

知或難以

求助之處

境 

□其他違反

本人意願

之方法 

 

 

11.是否因簽署文件由他人保管或資產遭不法扣押，致違反意願從事或難以求

助之處   

   境性交易、提供勞務或摘取其器官？ 

12.其所負擔之債務內容及清償方式是否不確定？是否以利息、罰金、違約金

等不同    

   名目不斷增加而無法償還?其所負擔之債務是否顯不合理？其是否因不當

債務之    

   約束而須從事性交易、提供勞務或遭摘取器官？ 

13.是否因處於不能說國語、臺語等本國語言或因非法入境、非法居留而不

能、不知 

   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致別無選擇須從事性交易、提供勞務或遭摘取器官? 

 

人流處置行為（是否遭販運？□是 □否） 

 

□招募 

□買賣 

□質押 

□運送 

□交付 

□收受 

□藏匿 

□隱避 

□媒介 

□容留 

 

參考要領： 

1. 原定前往目的地之目的為何？與到達後實際從事者是否相符? 

2. 是否經他人安排前往目的地？該他人為何？如何接洽？有無支付費用？

費用多  

    少？如何支付？ 

3. 前往目的地之方式為何？ 

4. 有無合法之身分證明或旅行文件？ 

5. 是否因欲到達目的地而負擔債務？約定以何方式償付？ 

6. 是否被迫前往目的地？ 

7. 前往目的地之過程中有無他人陪同？是否遭受強暴、脅迫、恐嚇、監控？

行動自  

    由是否遭受限制？ 

8. 抵達目的地後是否被交到另一批人手上？有無被買賣、質押？ 

9. 抵達目的地後是否經他人安排從事工作或性交易？有無支付費用？ 

10. 抵達目的地後是否經他人安排住處？得否自行選擇居住處所？ 

被害人被害時之年齡： □十八歲以上    □未滿十八歲 

依前揭指標綜合鑑別結果： 

（被害人被害時之年齡為十八歲以上者，須同時具備剝削目的、不法手段及人流處置行為

三要素，未滿十八歲 者，具備剝削目的及人流處置行為二要素即可） 

□是 □否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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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美國案例相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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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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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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